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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

香港預防及控制 2019 冠狀病募病的措泥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在 2020 年 5 月 8 日的會議上，曾討

論香港預防及控制 2019 冠狀病募病的措紇。我現提供以下補充資

料：

(a) 薴局才否鵬．塔香港迪士石綦周産俶區，以趼究可否在度俶區 3

尚涵店設立檢疫十心，．考才矽喆，才 Ill/ 耐錀．奉天及主要考忍启

希為有。

衞生署過去曾經接觸酒店業探討將酒店用作檢疫設泥的可

行性，但噹中涉及數方面的考慮。儘管不少酒店早前表示願意支

持抗疫工作，但表明房間只供用作醫護人員的暫住設施，對於用

作接收密切接觸者的檢疫設方色有很大保留。即使有小部分酒店願

意提供房間用作檢疫設泥，他們一般表明不能提供人手支援設泥

的運作，而且酒店位置大多與民居接近。此外，用作檢疫中心的

設施須符合戚染控制的要求，包括設有獨立空調、鮮風流動、環

境設施需易於清潔和消募等。一般來說，酒店的設計並非作為檢

疫用途，其大部分房間屬密閉式及使用中央空調，並且鋪設難以

每天徹底清潔消募的地氈，未必能符合上述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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